附件3
办理预告登记所需材料

预购商品房预告首次登记。应提交：不动产登记申请表（购房人签名、加盖房地产开发企业公章及法人章）、已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（可提取电子合同的免提交纸质合同）、当事人关于预告登记的约定（合同有约定条款的免提交）、当事人身份证明（可获得电子证照或已进行备案的免提交）。

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、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组合登记（简称“预告预抵组合登记”）。应提交：不动产登记申请表2份（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申请表由购房人签名、加盖房地产开发企业公章及法人章，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申请表由抵押人签名、抵押权人加盖银行金融机构公章及法人章）、不动产抵押合同（简版）和主债权合同、已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（可提取电子合同的免提交纸质合同）、当事人关于预告登记的约定（合同有约定条款的免提交）、当事人身份证明（可获得电子证照或已进行备案的免提交）。

房屋所有权转移预告首次登记或房屋抵押权预告首次登记。应提交：不动产转让合同（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预告登记的提交）、不动产抵押合同（简版）和主债权合同（办理房屋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提交）、当事人关于预告登记的约定（合同有约定条款的无需提交）、转让方的不动产权属证书、当事人身份证明（可获得电子证照或已进行备案的免提交）、同意资产转移（抵押）的证明（自然人转让、抵押的除外）。
